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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分區（異地）辦公 

相關人事措施實施要領 
110.07.26 修正 
110.07.08 修正 
110.06.23 修正 
110.06.07 修正 
110.05.26 修正 
110.05.24 修正 
109.03.23 訂定 

壹、啟動時機 

若同一單位或同一辦公空間有 1 位同仁確診，確診個案所在單位應立

即通報本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機關疫情應變小組，並同時啟動

異地辦公或居家辦公機制；至於是否擴及整個機關實施上開異地辦公

或居家辦公，提該小組討論決議後，由本部人事處簽陳部長核定。 

貳、異地辦公 

一、 人力調度方式： 

(一) 正、副主管分開辦公，職務代理採間隔方式安排為原則。 

(二) 依業務性質規劃部分人員利用網路、傳真、電話及視訊等工具辦公，

每日人數以不高於機關現有員額三分之一為原則。 

二、 出勤管理： 

(一) 工作時間：上午 8 時至 9 時上班，下午 5 時至 6 時下班，中午休息

時間為中午 12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。【因應疫情變

化，於奉准實施擴大彈性上下班措施期間，上班時間調整

為上午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上班，下午 4 時 30 分至 6

時 30分下班。】 

(二) 刷卡規定：於彈性上下班時間內以掌形機或以帳號密碼登入 WebITR

進行線上刷卡，作為實際辦公時間之依據。 

三、 各項補助或申請： 

(一) 公保給付及生活津貼：有關公保生育、失能給付、育嬰留職停薪、

眷屬喪葬津貼及婚、喪、生育、子女教育等補助，請檢附申請表正

本及相關證明文件，以公文交換送人事處辦理後續事宜。 

(二) 強制休假補助：至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自行列印或以電子郵件請人

事處承辦人協助列印申請表後，以公文交換送人事處辦理後續事宜。 

(三) 在職證明：依原程序於線上申請。 

四、 訓練課程以線上學習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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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各單位如因業務或其他特殊需求須更換異地辦公名單，經單位主管同

意後，送人事處並通知資訊處。 

參、居家辦公 

一、 實施原則： 

(一) 居家辦公人員須備有符合本部資訊安全規定之電腦 （含桌上型、筆

記型）設備及網際網路，對於工作中所涉之敏感性、機密性資料，

應善盡保密義務，並使用符合資訊安全之軟、硬體設備及網際網路，

防止資訊外流，確保資訊安全；另不應處理機敏公文。 

(二) 透過資（通）訊設備處理或能夠獨立作業，自主性高、機密性低、

毋須與民眾面對面接觸或需特殊設備之業務，經機關審酌業務性質

適合居家辦公；惟防疫、執法及業務需 24小時運作等工作，不適用

之。 

二、 出勤管理： 

(一) 工作時數：居家辦公人員應於正常上下班時間內每日上班時數 8 小

時（上午 8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、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），

每週工作總時數 40小時，不適用彈性上下班規定。 

(二) 居家辦公人員於本部核心上班時間內應隨時保持即時聯繫通訊管道

（如行動電話、通訊軟體）暢通，俾隨時取得聯繫，必要時，由人

事處進行電話查勤，如經電話查勤 2次未接聽，或未於 10分鐘內回

電，則查勤紀錄由人事處逕送單位主管列入居家辦公考核參考。 

(三) 辦公處所必須固定，除中午休息時間外，上班時間不得擅離辦公處

所及從事與公務無關之行為。如經查報上班時間外出，即應依規定

請假。 

(四) 實施期間應登載工作日誌（如附表），並循行政流程簽陳單位主管核

定，除有臨時急要業務外，均不得申請加班。 

三、 其他： 

(一) 各單位應配合隔離或檢疫之居家辦公人員於隔離檢疫時間結束後，

即應返回辦公場所辦公。 

(二) 如有違反本工作規範及保密責任者，應依相關規定懲處或負賠償責

任。 

肆、本部所屬各機關得參照本實施要領辦理，並依機關特性另訂補充規定。 

伍、未盡事宜，隨時補充修正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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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法務部居家辦公工作日誌 
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  

單位： 職稱： 姓名： 

本日工作內容 

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工作進度說明 

  

□超前進度 

□符合進度 

□進度落後 

申請人 單位簽章 

 

 

說明： 

一、 居家辦公期間內應登載「工作日誌」，並循行政流程簽陳單位主管核定。 

二、 每人每日上班 8小時(上午 8時 30分至 12時 30分、下午 1時 30分至 5時 30分)，

不適用彈性上下班規定。 


